宁区计生[2010]80号
关于认真开展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区直各部、委、办、局：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关工作会议纪要》（〔2009〕177号）提出的“各级各部门在实施惠民政策时，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加以延伸和细化，主动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的要求和市委组织部、市人口计生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通知》（宁市人口发〔2008〕48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2010年在全区科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结对帮扶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活动，帮助计划生育家庭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帮扶人员及其帮扶对象：
参与帮扶的人员为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非领导职务）、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副科级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务）、区直副科级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务），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帮扶对象为农村放弃二孩生育的独女户（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二女绝育户、独生子女困难户。（具体见附表） 

　　二、结对帮扶办法：

1、由乡镇计生办提供帮扶对象名单报区人口计生局审定后，根据区委组织部提供的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名单由区人口计生局负责进行配对，填写好《蕉城区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登记卡》于2010年9月10日前用挂号信件寄给帮扶干部本人，向帮扶干部提供被帮扶对象的姓名、家庭基本情况及联系办法，进行对接后开展结对帮扶。《登记卡》区人口计生局要备份存档，并报区委组织部备案。

2、副科级以上干部的结对帮扶工作由区委组织部和区人口计生局根据实际研究制定结对帮扶办法，共同组织实施。 
3、处级领导干部的结对帮扶工作在其所在的扶贫挂钩村开展，帮扶方式由领导自行决定。 

　　三、几点要求：

1、帮扶干部每年至少走访慰问帮扶对象一次，了解帮扶对象的生产、生活情况，春节期间每户的慰问金不低于500元。 
2、帮扶干部要尽可能对帮扶对象在发展生产、子女就学、就业、疾病困难等方面给予帮助。 
3、区人口计生局在春节后3个月内应及时了解掌握结对帮扶落实情况，半年再进行一次核查，对未落实的单位应及时提示单位领导或帮扶干部本人，确保结对帮扶落实。有关单位也应将帮扶落实情况及时反馈区人口计生局或所在乡镇计生办，以便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情况。 

　　四、其他事宜：

1、帮扶干部在述职报告中应体现帮扶情况。 
2、区人口计生局每年11月前应逐户检查核实帮扶落实情况，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并将情况上报区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将适时通报各单位帮扶落实情况。
3、因特殊情况变更帮扶对象，区人口计生局应及时告知帮扶干部；帮扶干部因退休等原因不再帮扶的，请有关单位及时通知人口计生部门，区人口计生局应适时进行调整。 
    

附件1：蕉城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情况表

附件2：蕉城区乡镇副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情况表

附件3：蕉城区区直副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情况表
中共宁德市蕉城区委组织部
蕉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日
抄送：市人口计生委、区处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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